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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沃 成 招 标 有 限 公 曰

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项目名称:孟河镇水、气、声、废等开展采样监测采购项目

甲方: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

乙方:邦达诚环境监测中心 (江苏)有限公司

签订地: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

签 订 日期 :冫澎 牟

`月

rF日



屮 州 沃 成 招 标 玄 限 公 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甲乙双方按照项目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采购内容

l、 项目名称 (项 目编号):孟河镇水、气、声、废等开展采样监测采购项目 沃成竞

磋 [2022]0⒄ 号

2、 采购内容 :

3、 服务范围:孟河镇范围,具体详见项目采购需求。

4、 服务期限:服

月 日止。

5、 其他 :

第二条 合同冫总价款

固定优惠折扣率 (费用结算率 )∶  60 %
本合同人民币'总价款为 60OOOO元  (小写), 陆拾万元整  (大写 )。

本合同价为固定费率,根据 《江苏省环

报价应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人员 (包括工资和补

贴 )、 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劳务、培训、必须的备件和工具、运送工具

及耗材、各分析仪药剂费、消耗品费、设备维修费、标准物质等测试质量控制费、社会化

运行维护费、各种税费、人身伤害、伤残险、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

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

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报价货币为人民币,评审时以人民币为准。

第三条、项目组人员 :

项目负责人: 李金保  。

项目组其他成员: 董建民、王黎丽、刘毅、黄丽媛、姜君斐、李珂、谢磊磊、陆佳

莉、陆傲霜、吴英、李民、陈瑞、朱焕、庄雷、李新、刘飞  。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

(1)招标文件 ;

(2)投标文件 ;

(3)中标通知书 ;

《

`十

至
石

《

第 2页 ,共 10页



屮 州 沃 成 出 标 玄 限 公 曰

(4)中 标人在投标、评标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声明、书面澄清 ;

(5)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内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

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q      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要求、技术要求、质量标准向甲方提供服务。

2、 质量保证 :

沙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相关要求及

3、 售后服务:       /
4、 项目安全:乙方在项目服务期间应制定项目安全实施管理措施,并严格遵守安全

管理要求,乙方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因管理不当、维护措施不当等因素或不按安全管理要求 ,

造成乙方人员安全或财产损失事故的,其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责任。

乙方除对公共安全进行防护措施确保安全外,还应对自身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过

程中不得损坏或损毁甲方或其他方的物品或人身安全,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甲方概不负责。

乙方应执行国彖有关规定,负责本项目派驻所有人员的生病、事故、伤残、死亡和劳

务纠纷以及所有一切安全事宜,招标人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泅

第七条 验收

验收标准:按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服务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               公

第八条 付款

1、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

2、 付款方式:                                     亻

项目付款每半年结算一次,甲方根据乙方完成作业情况及半年考核结果,于下个半年      志
首月前根据首个半年考核情况向乙方支付审核后的作业服务款。 半年结算金额=半年作

业费用一相关考核累计扣除金额。乙方同时开具同等金额的发票给甲方。

注:每次付款甲方根据考核结果,费用结算时需考虑考核累计扣除金额及兑现奖惩条

款。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提交履约保证金。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无法完成项目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

2、 乙方逾期完成项目的,每逾期⊥天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付合同总额 0.5%的滞纳金 ,

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逾期交付合同总额的 5%;一旦滞纳金总额累计达到逾期交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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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逻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停止支付剩余款项并按相关条款进行处理,剩余款

项包括己经申请但并未支付款项。

3、 乙方完成的项目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照甲方选择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承担赔偿

责任 :

(1)在 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交付符合要求的提供服务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

损失;逾期未完成或完成的项目仍不符合要求,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 ,

犭    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在 甲方规定时间内,修正有缺陷的部分以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并承担一切费用和
丿    风险,同时承担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

(3)按合同规定同种货币退还甲方已付款项,同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利息、银行手续费及所需的其他必要费用。

4、 乙方未按规定和承诺提供专项行动协助服务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丝 的违约

金。

5、 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影响其合同项下的义务 (合同解除的除外)。

6、 其他 :

笫十一条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动乱、瘟

疫、严重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害等。

2、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以书面形式

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原因及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等及时通知另一方。同时,遭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及时采取适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因未尽本      小
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由其承担。                               只

3、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义务

而使另一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呷

4、 合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本合同或

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l、 除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

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 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月艮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双方不得

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十三条 合同的终止

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

(D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

(ω 任何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本合同;

除上述情形外,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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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未果,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本合同一式五份,甲 乙双方各执二份,见证方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为见证方 ,

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同

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

十六、本合同在    中如出现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 乙方 (供应商 )

法定

委托

电话 :

开户银行 :

账号 :

单位地址 :

日期 :冫乃年 尸 月
′
/日

见证方 :

代理机构 (单位盖章):常州

法定代表

委托代理

电话 :

开户银行 :

账号 :

单位地址 :

日 期 :,oo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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